中共松原市委办公室 松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松原市招商引资政策》的通知（松办发〔2018〕26号）
2018-05-11
打印
各县、市、区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，市委各部、委、室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人民团体：
《松原市招商引资政策》已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中共松原市委办公室
松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8年4月26日
 
 
松原市招商引资政策
  
为进一步加大全市招商引资工作力度，吸引和鼓励更多外来投资者到我市投资兴业，促进我市经济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，依据国家、吉林省相关政策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订本政策。
第一条  本政策所扶持招商引资项目，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1.固定资产投资额（包括厂房、设备和地价款）在1亿元以上（含1亿元）；
2.投资强度不低于2000元/平方米，选址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，投资强度不低于4000元/平方米；
3.税收贡献度不低于200元/平方米；
4.符合我市产业定位，不包括基础设施、房地产、矿类开采项目。
第二条  设立重点招商引资产业项目扶持资金。资金在市本级、县（市、区）和开发区招商引资企业新增加财政收入中解决。重点鼓励引进符合我市主导产业方向，能够充分整合我市优势资源，有效延伸和补强产业链条，对于推动我市产业结构转型具有重大意义的优势项目。分别设立投资进度奖、发展贡献奖和企业经营奖。
（一）投资进度奖
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开发区按照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、投资强度和财政贡献度，确定投资进度奖奖励标准，给予投资企业重点招商引资产业项目扶持资金奖励。奖励资金由市本级、县（市、区）和开发区按财政受益比例分级承担。
从土地摘牌之日起1年(固定资产投资5亿元以上项目2年)内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0%以上的项目，第一次申报投资进度奖，按该项目奖励标准的30%给予奖励；项目按投资合同约定时限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并正式投产，第二次申报投资进度奖，按该项目奖励标准的30%给予奖励；项目投产后按投资合同约定时限达到约定经营指标，第三次申报投资进度奖，按该项目奖励标准的40%给予奖励。
如没有按照投资合同约定完成项目进度，则不予奖励。
（二）发展贡献奖
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，从实现销售收入之日起，对其除土地使用等之外形成的地方财政贡献部分，给予发展贡献奖，前5年每年给予50%奖励。奖励资金由市本级、县（市、区）和开发区按财政受益比例分级承担。
（三）企业经营奖
对新引进的招商引资项目，项目投产达效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，即达到统计部门认定的规模以上标准，给予企业经营奖，一次性给予企业10万元奖励，奖励资金由市级财政予以承担。
企业经营奖申报办法：由项目单位向所在地招商引资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由当地招商引资部门、工信部门和统计部门共同审核，并提出初审意见。申报材料和初审意见报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经市长办公会审定后，由市财政部门给予兑现。
第三条  鼓励企业引进人才。企业聘用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，受聘期间由所在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提供免费生活用房，并在子女就学、入托、就医、配偶工作安置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。
第四条   奖励招商引资中介人。中介人直接引荐松原地区以外的投资者（企业、机构）前来松原市投资，经投资者确认，通过与我市项目承接单位建立联系，并最终促成双方签订投资合同。投资项目符合本政策所规定招商引资项目条件，待项目建成投产后，依照《松原市招商引资中介人奖励实施办法》予以奖励。
第五条  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根据本政策，制定适合当地的招商引资政策，报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执行。
第六条  本政策所列各项奖励资金兑现情况，由各级财政和审计部门负责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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